
派件地址變更 - 條款及細則

1. 本條款及細則為《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的補充條款。寄件人或收件人若使用派件地址變更服

務，將在適用《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的前提下同時適用本條款及細則。寄件人同意及僅代表

收件人及/或任何對托寄物有任何權益之第三方同意本條款及細則約束。

2. 本條款及細則所稱之“客戶”包括寄件人和收件人。

3. 在快件派送成功前，如客戶要求更改派件地址或退回至原寄地，派送時效將會額外加工作天。

4. 客戶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任何地址轉寄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網點自取（包括順豐香港自營

網點、順豐自助櫃及順豐合作點），均可豁免同城派件地址變更費。若客戶轉寄至上門派送地

址、或要求退回至原寄方（不論在原寄網點或原寄地址），均需要支付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

每次更改派送地址均需要收取一次同城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若改派地址為非香港特別行政區

本地地址則需要另外支付該程運費。

5. 客戶若使用派件地址變更服務，順豐將在派件時向收件人收取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寄件人確

認收件人已清楚知悉並同意此約定，若收件人拒絕支付，順豐有權向寄件人和/或收件人追討

該費用。

6. 派件地址變更服務費的收費標準一般以港幣報價，若寄件人付款地區為非香港特別行政區，該

收費標準將按港幣報價為基準、按照順豐官方網頁展示的匯率相應轉化為付款地區的貨幣進行

收費。

7. 順豐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時候撤回派件地址變更服務，並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

及細則的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順豐官方網站上發佈時立即生效並具有約束力。

8.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權力機構裁定全部或部分無效或不可執行，本

條款及細則的其他規定和受影響的規定的其他內容仍然有效。未能或延誤行使本條款及細則下

任何條款亦不會構成對該條款的棄權。



9. 本條款及细则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予以規管及解釋。客戶和順豐均同意遵守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

10. 順豐保留更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11.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12. 如有任何爭議，順豐速運保留最終決定權。

（2023 年 7 月版）


